各种参数的海洋环境监测传感器开发平台技术规格及要求
一、主要技术要求和指标：
1 海洋环境监测传感数据采集（1套）
1.1 实时传感数据采集
能够实时获取无线节点的各种传感数据
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无线的传输方式发送至网关或者数据存储中心。
1.2 无线网络数据传输及网络参数获取
能够将采集的传感数据通过无线网络的方式传输至网关节点
网络的理论覆盖范围不低于1公里 
2 硬件开发平台（1套）
2.1 各种参数的海洋环境监测传感器开发平台一套
2.2 网络节点10个
2.3 传感器种类不低于10种
2.4 开发手册及使用指导书一套
2.5 电路原理图及开发源代码一套
3 海洋环境监测传感网数据获取及分析（1套）
3.1 传感数据分析
能够对传感网搜集的数据进行显示和分析，提供数据分析源码和数据分析工具。
3.2 网络数据分析
能够对网络数据进行分析，包括RSSI（信号强度指示）、网络拓扑、路由等数据进行分析和计算，提供计算源码和分析工具
二、项目实施要求
1 项目实施周期要求
中标方需在合同签订后60日内，完成设备采购、安装、调试，并且配合完成所有“各种参数的海洋环境监测传感器开发平台”的联合安装调试。
2 项目实施工作要求
2.1 供货
中标人须在不迟于合同签订后的60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招标设备到指定地点的供货。投标人应确保其技术建议以及所提供的设备的完整性、实用性，保证各种参数的海洋环境监测传感器开发平台及时投入正常运行。本技术规格书所规定的技术细节是对设计方案的建议，卖方应该保证最终的效果达到规格书上的主要技术要求和指标，若出现因投标人提供的设备不满足要求、不合理，或者其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不全面，而导致各种参数的海洋环境监测传感器开发平台无法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的状况，达不到规格书规定技术指标时，投标人负相应责任。
2.2 安装调试
中标单位必须提供安装、配线以及测试和调整，施工过程由专业的各种参数的海洋环境监测传感器开发平台调试人员进行安装、检测和排除故障。
2.3 验收
设备到货后，用户单位与中标单位共同配合有关部门对所有设备进行开箱检查，出现损坏、数量不全或产品不符等问题时，由中标单位负责解决。根据标书要求对本次所有采购设备的型号、规格、数量、外型、外观、包装及资料、文件（如装箱单、保修单、随箱介质等）进行验收。设备安装完成，由中标单位制定测试方案并经用户确认后，对产品的性能和配置进行测试检查，并形成测试报告，包括负载测试。
2.4 验收内容及标准
各种参数的海洋环境监测传感器开发平台通过采集海洋监测环境的传感数据，并通过多跳无线传输的方式传输至数据存储中心，能够将海洋传感网的采集数据直观的显示出来。能够对采集的传感数据进行分析，用于网络节点的定位或者数据分析试验、分析和教学工作，海洋监测环境的预测等试验研究。卖方提供所有的源代码，包括数据采集，网络数据传输，数据存储，数据分析和处理等，便于用户（买方）进行后续的研究实验工作。
2.5 文档要求
验收完成后，中标单位必须如数提供完整的各种参数的海洋环境监测传感器开发平台安装、操作、使用、测试、控制和维护的电子文档和书面的用户手册。电子必须包括下列内容：
各种参数的海洋环境监测传感器开发平台的电子文档必须包括（但不局限于）：

开发平台系统原理图

上位机程序的源代码

系统程序的源代码


提交的源代码用户能够打开并能够编辑调试，用于后期的二次开发。



三、知识产权
在履行本合同过程所形成的知识产权按保密协议，未经许可，卖方不能转让给第三方。
四、售后服务要求
本项目的质保期从双方签署最终验收合格证书之日起计算，期限为交货验收后12个月或交货18个月（已先到为准）。投标方应提供硬件一年原厂免费保修服务和一年各种参数的海洋环境监测传感器开发平台免费维护，免费维护期间提供7*24应急响应，2小时现场到达的服务。投标方应提供详细的维护服务方案和技术支持计划，项目免费维护期从各种参数的海洋环境监测传感器开发平台整体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完全调试完成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买方安排验收）。
在保修期内，如有产品故障问题，投标方需免费提供上门协助服务。在保修期结束前，需由投标方工程师和用户代表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任何缺陷必须由投标方负责修理，在修理后，投标方应将缺陷原因、修理内容、完成修理及恢复正常的时间和日期等报告给用户。免费维护期满后，投标方必须继续提供7*24应急响应，2小时现场到达的服务，费用另行协商。
